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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合同”指

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建信龙耀世家（臻享版）终身寿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

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为方便您了解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BDM-22-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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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出生满 30 日（含）至 7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缴费年期：趸缴、3 年、5 年、10 年、15 年、20 年 

 缴费方式：趸缴、年缴 

 

第二部分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自第 2 个保单年

度起至被保险人到达年龄为 105 周岁所在的保单年度，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

额为上一个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的 103.5%。自被保险人到达年龄为 106 周岁所在

的保单年度起，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

金额。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于本合同保险单上载明。 

若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按本合同其他条款的约定而发生变更，则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以最后一次变更后的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础，按本条第一款约定重

新计算。 

 

第三部分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我们承担下列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责任：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当时的到达年龄小于 18 周岁，则我们将按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

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全残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本合同效力终止。 

（1）本合同实际支付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当时的到达年龄大于或等于 18 周岁，则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给

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在本合同最后一个保险费约

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则我们将按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

保险金（全残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本合同效力终止。 

① 本合同实际支付保险费×比例系数；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的现金价值。 

（2）若您选择一次性支付保险费，或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

日在本合同最后一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或之后，则我们将按以下

三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全残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本合同效力终

止。 

① 本合同实际支付保险费×比例系数；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的现金价值；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所在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比例系数根据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当时的到达年龄确定，取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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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当时的到达年龄 比例系数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本条所述的身故、全残情形，则我们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

金中的一项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注：被保险人在不同保单年度内的到达年龄，等于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

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第四部分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本合同身故保险金或全残

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

投保人本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终

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

时的现金价值。 

 

第五部分 犹豫期解除合同及退保权利 

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自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

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 

您依前款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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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邮戳日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您退还本合同实际支付保

险费。 

若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于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他险种的约定

变更而来者，则不得再行使本合同的合同撤销权。 

退保的权利 

在本合同犹豫期后，您可申请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

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您在犹

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

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本页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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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投保利益演示 

示例一 

龙先生为刚出生的儿子龙宝宝（0 周岁）投保“建信龙耀世家（臻享版）终身寿险”，缴费期 5 年，年缴保费 5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219,249 元，其

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0 50,000 50,000 219,249 50,000 21,728 

2  1 50,000 100,000 226,923 100,000 61,368 

3  2 50,000 150,000 234,865 150,000 113,158 

4  3 50,000 200,000 243,086 200,000 178,099 

5  4 50,000 250,000 251,594 256,305 256,305 

6 5 0 250,000 260,399 265,276 265,276 

7 6 0 250,000 269,513 274,560 274,560 

8 7 0 250,000 278,946 284,170 284,170 

9 8 0 250,000 288,710 294,116 294,116 

10 9 0 250,000 298,814 304,410 304,410 

20 19 0 250,000 421,507 429,400 429,400 

30 29 0 250,000 594,577 605,710 605,710 

40 39 0 250,000 838,710 854,412 854,412 

60 59 0 250,000 1,668,856 1,700,078 1,700,078 

80 79 0 250,000 3,320,672 3,382,470 3,382,470 

100 99 0 250,000 6,607,435 6,725,442 6,725,442 

106 105 0 250,000 8,122,225 8,122,225 8,122,225 



《建信龙耀世家（臻享版）终身寿险》产品说明书 2023 年 6 月     第 6 页 / 共 7 页 

示例二 

金先生（40 周岁）事业有成，为自己投保“建信龙耀世家（臻享版）终身寿险”，缴费期 5 年，年缴保费 20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8,695,112 元，其

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0 2,000,000 2,000,000 8,695,112 3,200,000 867,600 

2  41 2,000,000 4,000,000 8,999,441 5,600,000 2,450,400 

3  42 2,000,000 6,000,000 9,314,421 8,400,000 4,516,760 

4  43 2,000,000 8,000,000 9,640,426 11,200,000 7,106,020 

5  44 2,000,000 10,000,000 9,977,841 14,000,000 10,221,960 

6 45 0 10,000,000 10,327,065 14,000,000 10,570,020 

7 46 0 10,000,000 10,688,512 14,000,000 10,930,340 

8 47 0 10,000,000 11,062,610 14,000,000 11,303,440 

9 48 0 10,000,000 11,449,802 14,000,000 11,690,040 

10 49 0 10,000,000 11,850,545 14,000,000 12,090,820 

20 59 0 10,000,000 16,716,364 17,029,100 17,029,100 

30 69 0 10,000,000 23,580,082 24,020,680 24,020,680 

40 79 0 10,000,000 33,262,034 33,881,040 33,881,040 

60 99 0 10,000,000 66,184,425 67,366,460 67,366,460 

66 105 0 10,000,000 81,357,560 81,357,560 81,35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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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龙女士（35 周岁），为自己投保“建信龙耀世家（臻享版）终身寿险”，缴费期 10 年，年缴保费 1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813,716 万元，其利益演示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5 100,000 100,000 813,716 160,000 34,130 

2 36 100,000 200,000 842,196 320,000 95,619 

3 37 100,000 300,000 871,673 480,000 171,719 

4 38 100,000 400,000 902,182 640,000 261,566 

5 39 100,000 500,000 933,758 800,000 365,975 

6 40 100,000 600,000 966,440 960,000 486,218 

7 41 100,000 700,000 1,000,265 980,000 622,051 

8 42 100,000 800,000 1,035,274 1,120,000 774,168 

9 43 100,000 900,000 1,071,509 1,260,000 943,357 

10 44 100,000 1,000,000 1,109,012 1,400,000 1,130,443 

20 54 0 1,000,000 1,564,371 1,593,060 1,593,060 

30 64 0 1,000,000 2,206,699 2,247,153 2,247,153 

40 74 0 1,000,000 3,112,767 3,169,757 3,169,757 

60 94 0 1,000,000 6,193,750 6,305,056 6,305,056 

71 105 0 1,000,000 9,042,688 9,042,688 9,042,688 

说明： 

1. 上述利益演示假设退保、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2. 上述演示数据为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页正文完） 


